
工作提示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社科规划

办”）日前已启用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管理系统(中后期)，

目前仍在研的各类市社科规划课题需由负责人登录系统，填

写结项申请，并由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，方可报送纸质材料

进入评审环节。为提高结项效率，现作工作提示如下：

一、结项流程

（一）在线提交结项申请

1.在研课题负责人进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

室网站（http://www.sh-popss.gov.cn/）找到“市社科规

划课题管理服务平台”图片，选择进入中后期系统，根据要

求依次填写结项相关信息，提交科研管理部门审核。

请注意：结项时需上传的附件为：课题经费决算表（盖

章版本）、查重报告及最终课题成果电子版。

2.科研管理人员登录审核账号，对最终提交申请结项材

料的格式、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确认后提交社科规划办审核。

3.社科规划办管理人员审核后，完成在线结项申请。

（二）报送纸质材料

在线结项申请流程完成后，由课题负责人将 4 份纸质版

匿名评审材料汇总至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后，统一报送至社科

规划办。

（三）结项鉴定评审

课题负责人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可登陆上海市社科规



划课题管理系统查看评审进度及结项情况。

请注意：在 2021 年 5 月前已经提交过结项申请，或仍

在修改阶段的课题仍沿用原有结项流程。申请免于鉴定的课

题如有涉密或不适宜在网上传播的情况，仍需采用线下申请

结项。

二、材料要求

线下提供的结项材料为装订完整的匿名评审材料 4 份，

并在封面注明课题编号及名称。装订不整齐、未装订成册、

未在封面标注课题编号及名称的结项材料不予受理。

备注：启动线上结项申请后，各课题负责人不再需要提

供纸质版课题结项申请书、电子版材料光盘等材料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请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人员及时传达最新结项要求，做

好审核工作，并及时汇总材料报送至社科规划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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